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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营改增”的直接目的在于，以减少重复征税、结构性降低

企业税负的方式，促进产业的升级与专业化分工，发展现代服

务业。但结构性减税并不意味着所有行业、所有企业的税负降

低。此外，税务因素的变化将改变行业及企业的盈利水平，引

发上下游企业间新一轮的价格博弈，进而在长期内改变行业

的供求关系，并对行业的竞争格局带来深远影响。

一、税负计算基本公式

建筑业属生产性服务业，因而试点方案明确建筑业企业

试用 11%的税率，相对于之前的税率 3%有较大幅度的提高。
但营业税和增值税的征收方式迥然不同：营业税为价内税，以

营业额为计税依据，税负程度与成本、费用无关；增值税为价

外税，存在税额抵扣，在不考虑其累退性质的理想状况下，更

加接近税收中性。

建筑业企业在营业税和增值税征收方式下的税负分别为：

营业税负担=营业税税率（3%）
应纳营业税=营业额伊3%
增值税负担=应纳增值税/营业收入
应纳增值税=营业收入伊增值税销项税率（11%）-原材料

进项税额-增量折旧进项税额
二、测算的基本假设与统计数据来源

假设 1：根据《中国建筑业统计年鉴 2011》，建筑业毛利率
约为 11%。
假设 2：根据《中国投入产出表 2007》，制造业对建筑业的

中间投入系数为 60.87%，因而，建筑业业务成本可实现进项
税抵扣的比例为 68.39%［60.87%/（1- 11%）］。

假设 3：根据《中国建筑业统计年鉴 2011》，建筑业 2011
年新购设备固定资产占销售收入的比例约为 1.23%。
假设 4：假设折旧率为 10%。
假设 5：建筑业企业 A企业在原营业税征收方式下的营业

额为 1 000万元，其业务成本、毛利率、固定资产投入等财务
指标均为行业平均水平，因而其业务成本为 890万元［1 000伊
（1-11%）］。

三、税负变化方向的测算与分析

“营改增”后，建筑业企业将面临是否将增值税转嫁到下

游客户的选择。以下分别考虑增值税全部转嫁和完全不转嫁

的情况，分析 A企业的增值税负担情况。
1援 增值税全部转嫁给下游客户。A企业应纳增值税=1 000

伊11%-（890伊68.39%）伊17%/（1+17%）-（1 000伊1.23%伊10%）伊
17%/（1+17%）=21.38（万元）。

A企业增值税负担=21.38/1 000伊100%=2.14%
2援 增值税无法转嫁给下游客户。A 企业应纳增值税=

1 000伊11%/（1+11%）-（890伊68.39%）伊17%/（1+17%）-（1 000伊
1.23%伊10%）伊17%/（1+17%）=10.48（万元）。

A企业增值税负担=10.48/1 000伊100%=1.05%
3援 敏感性分析。针对不同的业务成本可实现进项税抵扣

比例以及新增固定资产占销售收入的比例，按增值税能否转

嫁给下游客户，分别做敏感性分析，如表 1、表 2所示：

4援 结果分析。根据行业统计数据的测算结果，无论是否
向下游客户转嫁增值税，代表行业平均水平的 A企业的税负
将显著降低，由原来的 3%下降至 1.06% 耀 2.15%的水平。这似
乎意味着，“营改增”对建筑行业有着较为明显的减税效应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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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摘要】“营改增”是我国结构性减税的先发政策，将对建筑业产生重大影响。本文基于宏观统计数据，测算“营改增”背

景下建筑业的税负及盈利变化情况，分析其对建筑业发展趋势的影响，并给出企业对策与政府决策的建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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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1 增值税全部转嫁下游时的建筑业企业增值税负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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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2 增值税无法转嫁下游时的建筑业企业增值税负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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但就具体企业而言，能否实际实现税负的降低，其业务成

本中含进项税的材料成本比例是一个关键的影响因素。敏感

性分析的结果显示，当增值税全部转嫁给下游客户时，只要该

比例高于 62%，就可实现减税；而当增值税无法转嫁给下游客
户时，只要该比例高于 53%，就可基本实现减税。

虽然统计数据显示，该比例的行业平均水平在 68.39%，
远高于实现减税所需的比例水平，但对于很多管理粗放的建

筑企业而言，其财务管理、经营模式、市场行为等都不够规范，

取得进项税发票的比例可能远低于 53%的水平，因而其税负
可能不降反增。与之相对应的是大型、规范的建筑企业，如对

中国建筑等建筑类上市公司的年报分析显示，虽然也有少量

进项材料没有取得正规发票，但占比极小，而最重要的水泥、

钢材等进项材料，均能取得正规发票，因而这类企业将更为实

在地享受到可能的减税收益。这同时意味着，“营改增”可能给

建筑业带来明显的“马太效应”，行业面临新的洗牌。企业如果

不能及时完善运营机制、提高管理水平，尤其是针对进项材料

的规范管理，可能面临更大的市场淘汰压力。

此外，从敏感性分析也可以看到一个似乎有些奇怪的现

象：当增值税全部转嫁时，要实现企业减税目的需要较高的约

为 62%的可抵扣比例；而增值税无法转嫁时，所需的可抵扣比
例反而较低，只需约 53%即可。这是由增值税价外税的性质决
定的：当增值税全部转嫁时，企业以原营业额作为税基，因而

税负较重，但可预计享有更高的利润水平；当增值税无法转嫁

时，企业的原营业额同时包含税基和税负，因而税负较低，但

同样可以预计，其利润水平面临一定幅度的下降。从这个角度

来看，在考虑“营改增”对建筑业的影响时，仅仅分析其对企业

税负的直接影响具有一定的局限性，还需考察其对企业盈利

变化的间接影响。

四、盈利变化情况的测算与分析

当对建筑业企业征收营业税时，其购买的原材料以及设

备的折旧都以含税价格计入业务成本，因而税负会影响企业

的毛利；而在征收增值税时，其购买的原材料及新购设备的折

旧将以不含税价的形式在利润表中反映，从而降低其经营成

本，增加其营业利润。由于增值税是价外税，若建筑企业维持

原服务价格不变，则其列入利润表的营业收入将大幅降低，继

而降低其营业利润，因而能否将增值税转嫁将成为影响建筑

业企业营业利润的重要因素。

1援 营业税征收方式下 A企业的盈利。
毛利 1=营业额-原材料含税成本-原有固定资产含税折

旧-新增设备固定资产含税折旧=1 000-890伊68.39%-含税原
有固定资产折旧-1 000伊1.23%伊10%=110（万元）

2援 增值税全部转嫁给下游客户时 A企业的盈利。
毛利 2=营业额-原材料不含税成本-原有固定资产含税

折旧-新增设备固定资产不含税折旧=1 000-890伊68.39%/
（1+17%）-原有固定资产含税折旧-1 000伊1.23%伊10%/（1+
17%）

毛利增长 1 =毛利 2 -毛利 1 =890伊68.39%伊［1 -1/（1 +
17%）］+1 000伊1.23%伊10%伊［1-1/（1+17%）］=88.62（万元）

毛利增幅 1=88.62/110伊100豫=80.56%
3. 增值税无法转嫁给下游客户时 A企业的盈利。
毛利 3=1 000/（1+11%）-890伊68.39%/（1+17%）-原有固

定资产含税折旧-1 000伊1.23%伊10%/（1+17%）
毛利增长 2 =毛利 3 -毛利 1 =890伊68.39%伊［1 -1/（1 +

17%）］+1 000伊1.23%伊10%伊［1-1/（1+17%）］-99.1=-10.48
（万元）

毛利降幅 2=10.48/110伊100%=9.53%
就短期而言，由于建筑业是一个集中度较低的充分竞争

行业，为保证客户稳定、确保服务价格的市场竞争力，建筑业

企业可能保持定价不变。定价不变意味着企业无法转嫁增值

税，其盈利水平将明显下降。目前的行业利润率已是长期充分

竞争的结果，因而就长期而言，建筑业企业不可能长期单方承

担盈利水平下降的结果，否则必然减少供给，供求关系的调节

终将促使行业利润率合理回归。而这意味着建筑业企业必然

提价。提价幅度取决于上下游企业在增值税转嫁幅度上的新

一轮博弈，最终价格将在增值税完全无转嫁与全部转嫁之间

取得。而一旦企业提价，则看似税负减轻，但随着缴税基数的

增加，企业实际承担税负的绝对额未必减少。此外，产业定价

水平的整体提高将降低对产业的需求，而市场蛋糕的缩小意

味着更加激烈的企业竞争，产业的长期演化将更多地呈现出

优胜劣汰、两极分化的特征。

五、政策建议

结构性减税的政策背景决定了“营改增”的目标应是涵养

税源、休养生息，从而刺激供给、促进经济增长。然而根据以上

测算，如果建筑业企业维持定价不变，则会利润下降，从而降

低供给意愿。而提价会使企业承担税负的实际增减情况面临

不确定性，并且还会减少需求、降低经济活跃度。

假设代表建筑业行业平均水平的 A企业维持服务价格
不变，则其毛利率增幅受增值税税率的影响如表 3所示。可以
看出，建筑业企业维持目前利润水平的增值税税率的临界点

约为 9.7%，目前 11%的税率显然偏高，比较而言，10%或 9%的
税率可能更为合适。

由此可见，政府有必要采取有效措施，或者降低建筑业的

名义税率，或者通过税收返还、税收减免等措施，降低建筑

业的实际税率至合理水平，以促进建筑行业平稳、有序、健康

发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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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3 价格不变时不同税率下建筑业企业的毛利增幅

销项税率

毛利增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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